行政执法委托书

委托人：武汉市江岸区卫生健康局

地  址：武汉市江岸区石桥一路3号黄浦科技大厦A座21层
法定代表人：林璇         职务：局长

受托人：武汉市江岸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武汉市江岸区卫生监督所）
地  址：武汉市江岸区后湖南路69号
法定代表人：胡艳芳       职务：主任（所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四条、《关于卫生监督体系建设的若干规定》（2005年1月5日卫生部令第39号）、《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切实加强综合监督执法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卫监督发【2023】40号）、《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央编办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公务员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行政执法工作的意见》（国卫监督发【2015】91号）等相关规定，武汉市江岸区卫生健康局委托武汉市江岸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武汉市江岸区卫生监督所）以武汉市江岸区卫生监督所作为行使医疗卫生和公共卫生等综合监督执法职权的执行机构，负责行政区域内卫生健康监督执法工作。

一、委托事项

（一）实施卫生健康专项整治和日常监督检查；

（二）对公共场所卫生、生活饮用水卫生、学校卫生、职业卫生及消毒产品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进行监督检查，查处违法行为；
（三）对医疗机构、采供血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执业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查处违法行为；查处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等违法行为；
（四）对医疗卫生机构的放射诊疗、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病诊断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查处违法行为；
（五）对医疗机构、采供血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传染病疫情报告、疫情控制措施、消毒隔离制度执行情况、医疗废物处置情况和菌（毒）种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查处违法行为；
（六）对母婴保健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服务内容和从业人员的行为规范进行监督，依法打击“两非”行为，做好计划生育违法违纪案件的督查督办；
（七）对全区卫生健康监督协管员进行培训、业务指导；
（八）行政区域内卫生健康监督信息的收集、核实和上报；
（九）受理上级部门交办的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
（十）开展卫生健康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执法检查和全市执法案卷稽查；
（十一）开展上级部门交办的食品安全、中医药监督等相关工作及职责范围内的工作；
（十二）完成上级部门赋予的相关督察工作。
二、委托权限

（一）负责卫生知识培训；

（二）负责审验《放射诊疗许可证》，审验、发放《放射工作人员证》；

（三）对监督执法检查中发现的违法案件进行行政处罚。处罚金额在10000元以上，或适用听证程序的案件，须报区卫生健康局申请法制审核；

（四）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调查和开展经常性的卫生监督工作；

（五）如遇紧急情况，为防止危害扩发，需要作出现场控制的，可先实施现场控制，然后报区卫生健康局备案；

（六）负责行政复议作出以前的调查、初审，以及行政诉讼应诉文件的起草和其他准备工作。

三、委托机关权利和责任

（一）委托机关有权对受委托单位受托范围内的行政执法工作进行日常的监督、指导和检查。

（二）委托机关对受委托单位的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有权要求受托单位限期整改。

（三）委托机关应当向受委托单位提供开展受托范围内行政执法业务等相关法律文书。

（四）委托机关应当支持、指导受委托单位独立开展受委托行政执法业务工作，并协助受委托单位与有关部门沟通，确保委托事项合法有效顺利进行。

（五）委托机关依法对受委托单位在受托事项范围内依法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六）委托机关有权根据法律法规、政策及职责的调整，适时以书面形式对原委托执法事项范围做出改变或收回委托。

（七）委托机关拥有对本行政执法授权委托书最终说明解释的权利。

四、受委托单位权利和责任

（一）受委托单位应当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机关名义依法、依规、独立开展行政执法业务工作。

（二）受委托单位实施的行政执法事项仅限于委托事项范围内，并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规章和政策，不得再将受托事项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实施。

（三）受委托单位开展受托执法活动的工作情况，应当定期以书面形式向委托机关作出报告。“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及监督检查发现的重要问题，应当及时报告。

（四）受委托单位应当接受委托单位的专项检查，对指出的问题应当在限期内整改，并将整改情况书面呈报委托单位。

（五）受委托单位应当对“重大行政处罚案件”依法行使处理建议权，呈报委领导批准执行。

（六）受委托单位超出委托范围、违反法律法规办理业务或执法中渎职侵权的，造成损害引起国家赔偿、纠纷或造成不良影响后果的，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五、委托期限

2025年11月7日至2030年11月6日

六、附则
本授权委托书未尽事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委托方：武汉市江岸区卫生健康局

2025年11月7日

受委托方：武汉市江岸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武汉市江岸区卫生监督所）

2025年11月7日
